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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调整关联方及 2025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人”）作为厦门钨

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厦门钨业”或“发行人”）向特定对象

发行 A股股票的保荐人。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公司调整关联

方及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5年 11月 25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关联方及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董事会同意调整关

联方及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该议案尚需提

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关联股东应在股东会上对相关议案回避表决。该事项已经公

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十一次会议及第十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

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二）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调整情况

鉴于公司拟向厦钨电机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钨电机”）非同比例增

资，本次增资完成后，厦钨电机及其控股子公司将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不再

属于公司关联方，公司原预计与厦钨电机及其控股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将

相应调减；且厦钨电机及其控股子公司与公司现有关联方将形成新的关联交易。

因此，公司拟对 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进行相应调整。2025年日常关联

交易原预计金额为 264,075万元，本次拟调减 19,015万元，调增 52万元，调整

后 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为 245,112万元。本次调整情况主要如下：

（一）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与福建省工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省

工控集团”）及其直接和间接控股公司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拟整体调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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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5万元。

（二）由于厦钨电机向公司现有关联方厦门徕泽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徕泽丰”）租出资产并提供相应物业服务，因此公司相应新增 2025年向徕泽

丰租出资产预计金额 40万元，提供劳务预计金额 6万元。

（三）由于厦钨电机向公司现有关联方厦门赤金厦钨金属资源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赤金厦钨”）租出资产并提供相应物业服务，因此公司相应新增 2025

年向赤金厦钨租出资产预计金额 5万元，提供劳务预计金额 1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原预计与厦钨电机及其控股子公司 2025 年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29,080万元，截至 2025年 10月 31日已实际发生 6,768.81万元，调整后与厦钨

电机及其控股子公司 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8,320万元。

单位：人民币万元

交易类别 交易对方
2025年原

预计金额

2025年 1-10月实

际发生金额

2025年调整后预

计金额

购买原材料及

商品

厦钨电机工业有限公

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22,000 4,897.01 6,000

其中：

1.厦门势拓伺服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000 2,780.27 3,500

2.厦门厦钨智能

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7,000 484.45 800

销售产品、商品

厦钨电机工业有限公

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3,700 787.77 900

提供劳务 1,700 563.91 620

接受劳务 780 155.65 250

租入资产 900 364.47 550

合计 29,080 6,768.81 8,320

厦钨电机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后，预计与公司现有关联方省工控集团及其

直接和间接控股公司发生日常关联交易 1,745万元，与徕泽丰发生日常关联交易

46万元、与赤金厦钨发生日常关联交易 6万元。

单位：人民币万元

交易类别 交易对方 预计金额

购买原材料及商品
省工控集团及其直接和间接

控股公司

35

销售产品、商品 1,600

提供劳务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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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类别 交易对方 预计金额

合计 1,745

租出资产
厦门徕泽丰科技有限公司

40

提供劳务 6

合计 46

租出资产 厦门赤金厦钨金属资源有限

公司

5

提供劳务 1

合计 6

综上，2025年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拟进行部分调整，具体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交易类别 交易对方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金额

购买原材料及商品

工控集团及其直

接和间接控股公

司

30,000 14,035 -15,965

其中：

1.厦门势拓

伺服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8,000 3,500 -4,500

2.厦门厦钨

智能装备科技有

限公司

7,000 800 -6,200

销售产品、商品
省工控集团及其

直接和间接控股

公司

6,500 5,300 -1,200

提供劳务 1,800 830 -970

接受劳务 15,000 14,470 -530

租入资产 900 550 -350

合计 54,200 35,185 -19,015

交易类别 交易对方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金额

租出资产 厦门徕泽丰科技

有限公司

0 40 40

提供劳务 0 6 6

合计 0 46 46

租出资产 厦门赤金厦钨金

属资源有限公司

0 5 5

提供劳务 0 1 1

合计 0 6 6

注：1.上述数据均为含税数（采购暂估除外）。

2.上述预计总额度范围内，提请股东会授权并允许公司及公司直接和间接控股公司在与

以同一控制下的各个关联人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合计的预计总金额范围内进行调剂。

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原预计金额为 264,075万元，本次拟调减 19,01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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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增 52万元，调整后 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为 245,112万元。

二、关联方与关联关系介绍

（一）福建省工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截至目前，福建省稀有稀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稀土集团”）

持有公司 28.38%股份，为公司直接控股股东。省工控集团持有福建冶金 80%股

权，福建冶金持有福建稀土集团 85.26%的股权，故省工控集团为公司间接控股

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条的规定，直接或者间接

控制上市公司的法人为公司的关联法人，故省工控集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省工

控集团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福建省工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000MAEM2RU08J

法定代表人：杨方

注册资本：800,000万元

成立日期：2025年 5月 27日

住所：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岳峰镇连江北路 1号福建机电大厦

主要股东：福建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股 100%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总部管理；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企业管理

咨询；新材料技术研发；钢、铁冶炼；常用有色金属冶炼；稀土功能材料销售；

锻件及粉末冶金制品制造；电池制造；纸浆制造；纸浆销售；纸制品制造；纸制

品销售；纸制造；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机械设备研发；机械设备销

售；电工器材制造；电工器材销售；农业机械销售；农业机械制造；化工产品生

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工程技术服务（规划管

理、勘察、设计、监理除外）；工业设计服务；日用百货销售；酒店管理；住房

租赁；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非煤矿山矿产资源开采；建设工程设计；

建设工程施工；食盐生产；食盐批发；食品销售；食品生产；药品生产；消毒剂

生产（不含危险化学品）；住宿服务；餐饮服务；旅游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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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可证件为准）。

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16,314,946.71 万元、负债总额

9,268,681.48万元，净资产 7,046,265.23万元，期末资产负债率 56.81%；2025年

1-9月实现营业收入 8,074,775.11万元、净利润 333,029.27万元（未经审计）。

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一切正常。

（二）厦门徕泽丰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关联自然人黄晓升先生担任徕泽丰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条的规定，由关联自然人担任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的除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及控制的其他主体以外的法人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故徕泽丰为公司的关联法人。徕泽丰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厦门徕泽丰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0MA8UR3X049

法定代表人：黄晓升

注册资本：2,423.922414万元

成立日期：2022年 3月 25日

住所：厦门市翔安区香山街道翔安南路 5002号 1009室 G

主要股东：黄晓升持股 41.668%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增材制造；增材制造装备制造；增材制造装备销售；

3D打印服务；3D打印基础材料销售；金属材料制造；金属材料销售；模具销售；

模具制造；新材料技术研发；机械设备研发；机械设备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软件开发；软件销售；半导体

器件专用设备制造；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销售；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

造）；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仪器仪表制造；仪器仪

表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一切正常。

（三）厦门赤金厦钨金属资源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兼常务副总裁钟可祥先生担任赤金厦钨董事，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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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条的规定，由关联自然人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

除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及控制的其他主体以外的法人为公司的关联法人，故赤

金厦钨为公司的关联企业。

公司名称：厦门赤金厦钨金属资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7MAC3A0102L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强

注册资本：40,000万元

成立日期：2022年 10月 18日

主要股东：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51%

住所：厦门市集美区灌口镇金辉西路 8-3号 301室

经营范围：稀土功能材料销售；选矿；金属矿石销售；有色金属铸造；金属

材料制造；金属材料销售；新型金属功能材料销售；冶金专用设备销售；有色金

属合金销售；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新型催化材料及助剂销售；专用

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以自有资金从事

投资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25年 9月 30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48,598.42万元、负债总额 8,953.71

万元，净资产 39,644.71万元，期末资产负债率 18.42%；2025年 1-9月实现营业

收入 8,612.25万元、净利润-1,448.28万元（未经审计）。

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一切正常。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交易系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上述关联方为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

企业，财务和资信状况普遍良好，具有较好的履约能力，与公司以往的交易合同

均正常履行。

四、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及其权属公司与各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往来将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合

理、价格公允的原则，交易双方将首先参照市场价格来确定交易价格，原则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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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离独立第三方的价格或收费标准，若无可供参考的市场价格，则双方约定将以

成本加合理利润方式来确定具体交易价格。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为了进一步规范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公司已与省工控集团签署《日

常关联交易之框架协议》，对公司与省工控集团及其直接和间接控股公司之间的

交易类型、交易定价原则等予以约定，具体业务合同在实际业务发生时签署。厦

钨电机已遵循公允性原则，参照市场价格与徕泽丰、赤金厦钨分别签署《厂房租

赁合同书》《物业管理服务合同》，对厦钨电机向徕泽丰、赤金厦钨提供厂房租

赁、提供物业服务等予以约定。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其权属公司与各关联方进行日常关联交易将遵循公平、公正、诚信及

公允的原则，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符合市场原则，符合交易双方的利

益。本次调整 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系因公司关联方范围变动所作的相应安

排，有利于根据各方的资源优势合理配置资源及提高生产效率，符合公司的经营

发展需要。

上述关联交易均由交易双方根据自愿、平等、互利的原则进行，定价公允，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利影

响，不影响公司独立性，公司不会因为上述关联交易形成对关联方的依赖。

六、专项核查意见

（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意见

经核查，本次调整关联方及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开展日常生产

经营活动的需要，不存在利用关联关系输送利益或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不

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

不利影响，也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和持续经营能力造成不良影响。会议同意公司

调整关联方及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相关事项。此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第

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后，将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决策程序符合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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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计委员会意见

公司及权属公司预计的各项日常关联交易系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关联交

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及公允的原则，由交易双方采取参考市场价格或以成本

加合理利润方式的定价政策来协商确定具体交易价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符合公司和股东利益。会议同意公司调整关联方及 2025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相关事项。此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后，将提交股东会审议，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

定。

七、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中信证券认为：厦门钨业本次调整关联方及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额度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计委员会、董事会审议通过，关

联董事回避表决，并将提交股东会审议，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并履行了必要的法

律程序。厦门钨业本次调整关联方及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事项系正

常经营活动所需，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

对上市公司独立性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亦不会因此对关联方产生较大依赖。综上，

中信证券关于厦门钨业调整关联方及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事项无异

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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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调整关联

方及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张 欢 吴小琛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